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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财经大学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

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,国家卫生计生委、中宣部等 22

个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》(国卫疾控发

„2016‟77 号)和《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（教

党„2018‟4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规范我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

作，建立和完善心理危机服务模式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任务和内容：采取紧急应

对的方法帮助当事人从心理上解决迫在眉睫的心理危机，使症状

得到缓解和持久的消失，使心理功能恢复到心理危机前水平，并

获得应对挫折和危机的能力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学校成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，成员由分管

校领导、学生工作处、校医室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保卫处、

后勤处及各学院组成，下设心理危机评估机构和执行机构。职能：

设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工作目标，发布心理危机干预方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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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评估学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工作，评价各有关部门的

成效，提出改进意见，协调校内外各个方面的关系。 

第四条 心理危机评估机构成员由 7-8 名心理专家及专业心

理老师组成。心理危机执行机构挂靠在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。

职责：对学生心理危机进行评估，制定危机事件处理方案，实施

危机风险化解。 

第五条 各学院应发挥辅导员、班主任、班级心理委员、学

生党员、学生骨干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积极作用。 

第三章  干预对象 

第六条 心理危机干预和关注的对象是存在心理危机倾向和

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。对象存在心理危机一般指对象存在具

有重大影响的生活事件，情绪剧烈波动或认知、躯体、行为方面

有较大改变，且用平常解决问题的方法暂时不能应对眼前的危机。 

第七条 对存在下列因素之一的学生，应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

高危个体予以特别关注： 

（一）遭遇突发事件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，如家庭

发生重大变故、遭遇性危机、受到自然或社会意外刺激的学生 

（二）患有严重心理疾病，如患抑郁症、恐怖症、强迫症、

癔症、焦虑症、精神分裂症、情感性精神病等疾病的学生。 

（三）情绪低落抑郁的学生（时间超过半个月）。 

（四）既往有自杀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自杀者的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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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身体患有严重疾病，个人很痛苦、治疗周期长的学生。 

（六）因学习压力过大或学习困难而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。 

（七）个人感情受挫后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。 

（八）人际关系失调后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。 

（九）性格过于内向、孤僻、缺乏社会支持的学生。 

（十）严重环境适应不良导致心理异常的学生。 

（十一）因家境贫困，经济负担重而有强烈自卑感且出现心

理异常的学生。 

（十二）出现严重适应不良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，如

适应不良的新生、就业困难的毕业生。 

（十三）存在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，以及其它可能

对自身、他人、社会造成危害的学生。 

（十四）由于身边的同学出现个体危机状况而受到影响，产

生恐慌、担心、焦虑等不良情绪困扰的学生。 

（十五）在求职的过程中遭遇重大挫折或遭受他人的身心侵

害，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。 

第八条 近期发出下列警示讯号的学生，应作为危机评估与

干预的对象予以关注： 

（一）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，包括在信件、日记、

图画或乱涂乱画等只言片语中流露出死亡念头者。 

（二）不明原因突然给同学、朋友或家人送礼物、请客、赔

礼道歉、述说告别的话等行为明显改变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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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情绪突然明显异常者，如特别烦躁、高度焦虑、恐惧、

易感情冲动、情绪异常低、情绪突然从低落变为平静或睡眠已经

受到严重影响等。 

第四章  早期预警 

第九条 建立宿舍、班级、学院、学校四级预警网络防控体

系，保证预警信息的通畅。做好学生心理危机早期预警工作。对

有心理危机倾向的学生要做到早发现、早汇报、早评估、早反馈、

早干预，力争使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生消除在萌芽状态。 

第十条 早发现。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每年对全校新生进行

心理健康普查，建立学生心理档案，并根据普查结果筛选出高危

个体，建立“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”，并与各学院一起做好这些

学生的干预与跟踪控制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早汇报。为掌握全校学生心理健康的动态发展情

况，班级心理委员定期向学院辅导员汇报班级学生心理状况，如

有异常及时填写《班级学生心理异常状况报告表》；学院辅导员

老师每学期向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汇报学生心理健康情况至少

一次，如有异常状况发生及时汇报。学院填写《学院学生心理异

常状况汇总表》交至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。 

第十二条 早评估。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应及时对存在心

理危机倾向学生的心理危机临床表现、社会支持系统和危机水平

进行评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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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早反馈。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应及时将进入“学

生心理危机预警库”中的学生名单及其评估结果反馈给各学院。 

第五章  中期干预   

第十四条 对于进入“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”的学生或突发心

理危机的学生，应根据其心理危机程度，采取支持、阻控、监护、

心理咨询、紧急救助等方法，实施心理危机干预，对于程度较重

者，紧急通知其监护人并帮助送至医院进行诊疗。 

第十五条 心理支持。学院辅导员、班主任、班级心理委员、

学生党员、学生骨干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应提供及时热情的帮助，

学院应动员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家长、朋友、室友对学生给予关爱

与支持，必要时应要求学生亲人来校陪伴学生。 

第十六条 及时阻止。对于学院可调控的引发学生心理危机

的人、事或情景等刺激物，学院应协调有关部门及时阻断，消除

对危机个体的持续不良刺激。对于危机个体遭遇刺激后引起紧张

性反应可能攻击的对象，学院应采取保护或回避措施。心理健康

教育咨询中心咨询老师、校医室在接待有心理危机的学生来访时，

在其危机尚未解除的情况下，应不让学生离开，如怀疑是严重心

理障碍和心理疾病，应立即与专业卫生机构联系并进行转诊，同

时应及时报告给学生所在学院、学生工作处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

中心，并与家属取得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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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实时监护。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在校期间要进行监

护，心理问题较轻，能在校正常学习者，在学院辅导员老师组织

下成立以学生干部为负责人及同寝室同学为主的不少于三人的学

生监护小组，以及时了解该生的心理与行为状况，对该生进行安

全监护。监护小组应及时向学院汇报该生的情况，各学院应将该

生在校期间的心理与行为状况及时向其家长反馈并取得家长的支

持；对于心理问题程度较重，原则上学院应告知（函寄书面告知

书或电话告知）该生家长领回并督促带其到专业机构治疗。在学

院与学生家长做安全责任转交之前，学院应对该生作 24小时特别

监护。 

第十八条 心理咨询。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设立热线电话

咨询和面对面咨询，对发出危机求助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；缓解

危机时的紧张状况，开阔其意识范围，导入健康的认知成分，恢

复其正常的心理机能。 

第十九条 紧急救助。对学生的突发性事故，学生所在学院、

学生工作处、保卫处、校医室、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等部门人

员应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向有关领导汇报情况，启动应急预案，

进行紧急求助。学院应及时与学生家长或其法定监护人取得联系

并做好当事人的安抚工作；学生工作处密切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校

内学生的稳定及相关工作；保卫处负责保护现场，协助有关部门

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，配合学院及医疗部门对学生进行医疗救护

过程中的安全监护；校医室负责对当事人实施紧急救治，或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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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人员护送其入院治疗；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负责制定心理

救助方案，实施心理救治，稳定当事人情绪。 

第六章  转介机制 

第二十条 学校发现与转介流程 

（一）有符合转介的学生，在征得当事学生、监护人同意的

基础上，及时转介至具备鉴定精神障碍资质的专门机构。 

（二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专兼职心理教师为转介人，

负责与院方工作人员进行转介对接工作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与医

院进行直接对接，以免造成管理的混乱。 

（三）学校转介学生时，必需征得当事学生和监护人的同意，

并填写《兰州财经大学学生心理卫生服务快速通道转介单》，详细

填写当事学生的基本情况，若已进行心理咨询，要简要进行心理

评估以便院方接诊。 

（四）学校转介学生时，至少要提前一天与院方联系，将当

事人的姓名、到院时间等告知院方负责人，以便院方安排接诊。

如遇紧急情况，可当天联系院方协调就诊事宜。 

（五）在就诊过程中，当事学生、家属和学校工作人员应遵

守医院管理制度和规定，自觉维护诊疗秩序，不得扰乱院方的正

常工作。陪同就诊的学校工作人员要向学生履行告知义务，并配

合家属做好学生的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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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学校要与院方积极接洽，协助开展学生的心理康复工

作。 

第二十一条 院方的接诊流程 

（一）对符合转介至具备鉴定精神障碍资质的专门机构的学

生，院方应做好转介对接工作。 

（二）院方接诊负责人协调学生心理卫生服务快速通道工作。

院方接诊负责人对学校转介来的学生进行登记，留存《兰州财经

大学学生心理卫生服务快速通道转介单》（医院留存联），优先安

排门诊或住院治疗。如学生病情符合进入绿色通道的条件，应当

按照医院绿色通道要求进行管理。 

（三）接诊医生应详细记录患者病情，切实履行知情告知义

务，填写《兰州财经大学学生心理卫生服务快速通道转介单》（反

馈联），由辅导员带回学校交给转介人，以利于学校对学生进行帮

扶以及相关管理工作。 

（四）对诊断不明确或诊断存在争议的当事学生，家属可向

院方提请多专家会诊，院方应于三个工作日内组织安排会诊。 

（五）院方医务人员应遵守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规、政策规

定，做到依法行医、规范诊疗、热情服务，合理检查、合理治疗、

合理用药。 

（六）院方应将医院情况、特色科室、知名专家情况及优惠

政策等信息及时通知学校，方便学校转诊。 

第二十二条 转介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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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转介人填写《兰州财经大学学生心理卫生服务快速通道

转介单》，就诊时由辅导员交给院方接诊负责人，就诊后医生填写

反馈联，由辅导员带回学校交给转介人。  

第七章  后期跟踪 

第二十三条 因心理危机而休学的学生提交复学申请时，应

出示康复证明，并到专业医院做复诊检查，复检通过后，方可办

理复学手续。同时学院与其家长签订书面协议书，交学院与心理

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备案。 

第二十四条 学生复学后，学院应对其学生生活进行妥善安

排，帮助该生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。应安排班级心理委员、

学生骨干、室友对其进行密切监护，了解其心理变化情况，并制

定可能发生危机的防备预案，随时防止该生心理状况的恶化。学

院辅导员、班主任每月与其谈心一次，并通过周围其他同学随时

了解其心理状况，并填写《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表》向心理健康教

育咨询中心报告该生的心理状况。 

第二十五条 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根据学院提供的情况，

定期以预约咨询或随访咨询的形式，对这些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

进行鉴定，并将鉴定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所在的学院。 

第八章  工作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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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、

系统工程，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，应遵循以下制度： 

（一）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制度。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建立

“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”，将全校有心理危机倾向及需要进行危

机干预的学生信息录入其中，实行动态管理。校医室在诊治过程

中发现的心理异常情况应及时与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和学生所

在学院联系。 

（二）培训制度。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应对班级心理委员

实行定期培训，对学校师生进行心理危机知识的宣传。 

（三）档案制度。各学院在开展危机干预与危机事故处理过

程中，应做好资料的收集及建立保存工作，包括相关方面开展工

作的重要电话记录、谈话录音、书信、照片等；学生突发性事故

发生后，学生所在学院在事故处理后应将该生的详细资料提供给

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；学生因心理问题需请假三个月以上、退

学、休学、转学、复学的，学院应填写《因心理原因休学退学转

学复学学生登记表》，将其详细资料上报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。 

（四）鉴定制度。学生因心理问题需退学、休学、复学的，

其病情应到专业医院进行鉴定。 

（五）保密制度。参与危机干预工作的人员应对工作中所涉

及干预对象的各种信息严格保密，不得随意公布或传播。如果学

生的行为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危害，有致命性传染病可能

会危及他人或公共安全，涉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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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等受到性侵犯或虐待，法律规定需要披露的其他情况，则可在

最低披露范围内突破保密原则，向有关单位报告学生的情况。  

第九章  附 则 

第二十七条 各学院应针对本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，本着教

育为主、及时干预、跟踪服务的原则，制定好本学院学生心理危

机干预工作的具体措施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兰州财经大学大

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兰财大校发„2017‟240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学生工作处。 

 

附件：1.严重心理疾病学生应急处理程序   

2.协议书 

3.告知书(两个版本) 

4.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表 

5.班级学生心理异常状况报告表 

6.学院学生心理异常状况汇总表 

7.因心理原因休学退学转学复学学生登记表 

8.兰州财经大学学生心理卫生服务快速通道 

抄送：各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，党委各部门。 

兰州财经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2021年 7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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